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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发薪迎新奖赏 (「推广」)  - 条款及细则 

(A)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之登记期为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两天)(「登记期」) 。 

2.  本推广的优惠只适用于符合以下所有条件之客户(「合资格客户」) ﹕ 

a.  持有合资格信用卡或透过汇丰 Reward+参加独立奖赏钱计划及其信用卡户口或独立奖

赏钱计划账号在整个登记期、指定发薪期(详情列于(B)部份优惠一之表一) 及获享优惠

时仍然有效及信用状况良好﹔及 

b. 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

及受让人，「本行」) 之任何户口没有发薪纪录﹔及 

c. 于登记期内成功透过汇丰 Reward+登记此推广之客户﹔及 

d. 不被列入下列条款 3。 

3. 本推广及优惠不适用于﹕ 

a. 未能于登记期内成功透过汇丰 Reward+登记此推广之客户﹔或 

b. 本行职员﹔或 

c. 美国公民、美国居民及美国纳税人。 

4. 词汇定义 

a. 「合资格信用卡」指由本行于香港发出的港币个人基本卡及／或附属卡（汇丰 iCAN 卡

除外）及银联双币信用卡。 

b. 「计划」指独立奖赏钱计划。 

c.  「计划账号」指合资格客户在本计划下的账户，包括用以赚取「奖赏钱」的计划账号

编号。 

d. 「Reward+」指汇丰 Reward+应用程式。 

e. 「登记」指以合资格信用卡或独立奖赏钱计划账号透过 HSBC HK Reward+应用程式成

功进行登记。 

f. 「总存款结余」乃指定的往来及/或储蓄户口内及/或定期存款户口的所有港币、人民币

及/或外币存款(详情请参考下列之「所适用户口」) 。在计算合资格客户总存款结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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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格客户的所适用户口内的个人及联名户口(如合资格客户为第一户口持有人)的总存

款结余将会一并计算在内。所有非港币存款金额，其总存款结余将根据本行纪录将有关

的外币兑换率换成港元，作计算之用。相关存款结余乃以本行之纪录为准。 

g. 「所适用户口」指合资格客户持有之港币/人民币/外币储蓄及/或定期存款户口；港币/

外币结单储蓄户口；港币/人民币/外币储蓄户口；港币存折户口；港币/人民币/外币往

来户口；Cash Card 户口；「大学生」理财户口；万用户口。 

5. 条款受法律及监管条例约束。 

6. 本行有唯一的绝对酌情权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接受优惠。如果本行在任何时候发现，无论

是在登记期或优惠推广期内，任何人未能遵守这些条款及条件，本行有权取消其参与本推广

及收到本推广活动奖赏的资格。 

7. 如本行发现合资格客户不遵守本条款及细则、涉及任何舞弊、滥用及/或欺诈成分、虚报资料

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有权取消其参加本推广的资格。如果合资格客户被取消资格，

相关奖赏可能会被撤销和收回。 

8. 本行可随时更改所有条款及细则、取消及/或终止优惠。有关更改的推广优惠、条款及细则可

以于本行网站找到及/或透过其他途径通知客户。 

9.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并具约束力。 

10. 本推广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B) 相关条款及细则 

I. 适用于汇丰发薪迎新印花卡奖赏的推广条款及细则 

1. 每收集满 3 个印花即可于汇丰 Reward+领取$360「奖赏钱」。合资格客户于整个指定发薪期

(详情列于优惠一表一)内最多可赚取 15 个印花 (优惠一最多可赚取 12 个印花及优惠二最多可

赚取 3 个印花) ，以领取合共最多$1,800「奖赏钱」。 

优惠一: 发薪迎新印花奖赏 

2. 合资格客户于指定发薪期(详情列于表一)之相关月份(「发薪月份」) 符合以下指定要求(a)及(b) 

(「合资格发薪纪录」) ，可透过汇丰 Reward+之印花卡功能赚取印花。合资格客户之指定发

薪期是根据其登记此推广之月份而厘定。可赚取之印花数量将按该发薪月份之总发薪金额而

厘定(详情列于表二)。合资格客户最多只可凭首三个符合合资格发薪纪录之发薪月份赚取优惠

一之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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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求 

a. 合资格客户透过其雇主以自动转账支薪方式(「自动转账支薪」) 存入薪金至其于本行同名之港

元储蓄╱港元往来账户及该发薪月份之总发薪金额达港币 10,000 元或以上(「合资格发薪金

额」) ﹔及 

b. 于每个发薪月份之最后一个历日之总存款结余对比 2025 年 3 月 31 日之总存款结余有净増长 

(「合资格新増存款纪录」) 。 

表一 

经 Reward+登记推广之月份 指定发薪期 

2025 年 4 月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 

2025 年 5 月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2025 年 6 月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表二 

发薪金额 (单月计) 可赚取之印花数量 

港币 80,000 元或以上 4 

港币 50,000 元至港币 80,000 元以下 3 

港币 30,000 元至港币 50,000 元以下 2 

港币 10,000 元至港币 30,000 元以下 1 

 

3. 合资格客户需通知其雇主并安排以自动转账支薪方式将每月薪金存入合资格客户于本行之港

元储蓄╱港元往来账户。经汇款、本地电子付款、常行指示、支票或现金存入的薪金款项，将

不被视作自动转账支薪，且不适用于此优惠。本行保留对自动转账支薪定义的最终决定权。

如对薪金纪录有任何争议，本行或会要求合资格客户提供由其雇主发出的支薪证明。 

优惠二: 发薪额外印花奖赏 

4. 于指定发薪期内，合资格客户有 6 个月或以上符合优惠一细则及录得合资格发薪纪录，可额外

赚取 3 个印花。 

有关汇丰发薪迎新印花卡奖赏的其他详情，可参阅汇丰发薪迎新印花卡奖赏  - 条款及细则。 

 

https://retailbank.hsbc.com.hk/media/11448/hsbc-2025-q2-payroll-stamp-card-welcome-reward-terms-and-conditions-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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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推广条款及细则： 汇丰聚富入息延期年金计划或汇丰盈达延期年金计划保费折扣优惠 

1. 折扣优惠推广期: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日)。 

2. 合资格客户（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间于本行没有发薪纪录），于折扣优

惠推广期内最少连续两个月以自动转账支薪方式将每月薪金存入合资格客户于本行之港元储

蓄╱港元往来账户，并于保费折扣优惠开始生效(详情列于表三)内成功申请由汇丰人寿保险 (国

际) 有限公司（「汇丰保险」）—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汇丰人寿」) 承保之合资

格人寿保险计划 (「合资格计划」) ，可享以下保费折扣优惠： 

合资格人寿保险计划 保费供款年期 年度化新保费

金额 

首五个保单年度每年保费折扣优惠* 

适用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申请的新

合资格人寿保险

计划 

适用于 2025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申

请的新合资格人

寿保险计划 

 

汇丰聚富入息延期年

金计划 

5/10 年

  >/= 40,000 港

元或 5,200 美

元 

3.7% 
参阅保费折扣条

款及细则 
汇丰盈达延期年金计

划 

 

5 年 

*保费折扣金额将不被视用作申请扣税的合资格年金保费及不可获得税务扣除。有关指定合资格人

寿保险计划保费折扣的其他详情，可参阅汇丰聚富入息延期年金计划或汇丰盈达延期年金计划之

保费折扣优惠条款及细则 。 

表三 

完成登记

后及连续

两个月符

合发薪指

定要求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2025 年 

10 月 1 日

至 11 月 

30 日 

保费折扣

优惠开始

生效期 

2025 年 6 

月 1 至 30 

日 

2025 年 7 

月 1 至 31 

日 

2025 年 8 

月 1 至 31 

日 

2025 年 9 

月 1 至 30 

日 

2025 年 

10 月 1 至 

31 日 

2025 年 

11 月 1 至 

30 日 

2025 年 

12 月 1 至 

31 日 

 

https://www.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insurance/life/offers/qdap-targeted-offers-terms.pdf
https://www.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insurance/life/offers/qdap-targeted-offers-terms.pdf
https://www.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docs/insurance/life/offers/qdap-targeted-offers-ter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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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合资格客户的薪金于保费折扣优惠推广期内未有 1）以自动转账支薪方式及２）存入至其于

本行同名之港元储蓄╱港元往来账户，汇丰保险保留权利取消已申请的保费折扣优惠。 

4. 如合资格客户取消任何于折扣优惠推广期开始日或之前递交/已生效的合资格人寿保险计划申

请，并于折扣优惠推广期间申请合资格人寿保险计划，新的保险计划申请并不符合此保费折

扣优惠资格。 

5. 若合资格客户同时享有以上优惠及汇丰保险或本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 所提供适用于

同一类别产品/服务的其他优惠，汇丰保险保留权利，只向该合资格客户提供价值最高的一项

优惠。 

6. 此保费折扣优惠活动不适用于经汇丰环球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投保人寿保险计划的汇丰环球私

人银行客户。 

 

免责声明 

以上人寿保险计划乃由汇丰保险承保，汇丰保险已获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及受其监

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长期保险业务并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责任公司。汇丰保险将负责按

人寿保单条款为您提供保险保障以及处理索偿申请。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乃根据保险业条

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注册为汇丰保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人寿保险之代理商。以上产品乃汇

丰保险而非汇丰之产品，并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销售。此并非银行存款或银行储蓄计划。如果保

单持有人在早期保单年度中止及／或放弃保险计划，则他／她将获得的利益金额可能大大少于他

／她已支付的保费金额。您的保单利益受汇丰保险的信贷风险所影响。您缴付的保费将成为汇丰

保险资产的一部分，您对任何该等资产均没有任何权利或拥有权。如追讨赔偿，您只可向汇丰保

险追索。有关产品细节、冷静期及相关费用，请参阅有关之产品册子及保单条款及细则。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